
進行配售的原因

進行配售的原因乃為增加我們的資本基礎並為我們提供額外的資金以展開

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策略—實施計劃」分節所述的實施計劃。

我們的董事相信，配售的估計所得款項淨額39,200,000港元（經扣減與上市相

關的有關包銷費用及應付開支約 15,800,000港元後）將有助本集團實行其業務策

略。此外，我們的董事預期上市將為本集團及其股東帶來以下額外好處：

1. 為未來增長進入資本市場；

2. 協助本集團定位為香港優質、創新及設計品牌的燈飾及設計師品牌家具

的不二選擇；及

3. 提升本集團營運的透明度。

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認為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對為我們的未來計劃及業務策略提供資金而言

至關重要。有關我們的企業策略及業務計劃之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

策略」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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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除包銷佣金及上市開支總額約15,8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以配售所得款

項總額支付）後，並按照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55港元（即每股配售股份 0.5港元

至0.6港元的配售價範圍中位數），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我們估計配售所

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費用及我們就配售應付的估計開支後）將約為 39,200,000

港元。目前擬將所得款項淨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作以下用途：

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擴大LED專門店

零售樓面面積 2.8 2.8 2.8 2.8 — 11.2

擴大燈飾店

零售樓面面積 2.8 2.8 2.8 2.8 — 11.2

擴大燈飾及家具

綜合店零售樓

面面積 2.8 2.8 2.8 2.8 — 11.2

營銷及推廣我們的

自家商標品牌 0.5 0.5 0.5 0.5 0.5 2.5

加強物流管理 0.1 2.4 0.1 0.1 — 2.7

總計 9.0 11.3 9.0 9.0 0.5 38.8

約11,200,000港元（佔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28.6%）將用於擴大新LED專門店零

售樓面面積，現階段預期主要透過開設新LED專門店達成。

約 11,200,000港元（佔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 28.6%）將用於擴大新燈飾店零售

樓面面積，現階段預期主要透過開設新燈飾店達成。

約 11,200,000港元（佔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 28.6%）將用於擴大新燈飾及設計

師家具綜合店零售樓面面積，現階段預期主要透過開設新燈飾及設計師家具綜

合店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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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計擴大LED專門店零售樓面面積、燈飾店零售樓面面積以及燈飾及設

計師家具綜合店零售樓面面積的有關款項將包括如下文所述之裝修、新店租賃

按金、購買存貨、新店一般營運資金以及如地產代理佣金等雜項費用等資本開

支：

支出組成部份

擴大LED專

門店零售

樓面面積

擴大燈飾店

零售

樓面面積

擴大燈飾及

家具綜合店

零售樓面

面積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裝修、家具及裝置等資本

開支 3.6 3.6 3.6 10.8

新店租賃按金 2.4 2.4 2.4 7.2

購買存貨 3.2 3.2 3.2 9.6

一般營運資金 1.0 1.0 1.0 3.0

如地產代理佣金等

雜項費用 1.0 1.0 1.0 3.0

總計 11.2 11.2 11.2 33.6

約 2,500,000港元（佔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 6.4%）將主要用作營銷及推廣我們

的自家商標品牌。我們預計有關款項將包括於各類媒體的廣告及推廣支出，包

括報章、雜誌、電視及網頁等。

約 2,700,000港元（佔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 6.9%）將用作加強我們的物流管理

系統，包括提升我們的資訊科技系統以及於香港購置額外的倉儲設施。我們預

計有關款項將包括軟件許可費用、裝修資本開支、新倉儲設施租賃按金、技術

系統成本及如地產代理佣金等雜項費用。

餘款約 400,000港元（佔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 1.0%）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

般企業用途。

我們認為發行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 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約

39,200,000港元以及我們的內部資源將足以為我們定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的業務計劃提供資金。

進 行 配 售 的 原 因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 205 –



倘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配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至約 47,100,000港

元（假設配售價定於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中位數每股 0.55港元）。倘配售價定於

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上限每股 0.6港元，則配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包括行使發售

量調整權的所得款項）將增加至約 52,600,000港元。倘配售價設於指示性配售價

範圍的下限每股 0.5港元，則配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包括行使發售量調整權的所

得款項）將減少至約 41,600,000港元。我們擬將行使發售量調整權的額外所得款

項淨額按比例用於上述用途。倘配售價最終定為少於 0.55港元（即指示性配售價

範圍的中位數），我們將於適當時候以內部現金資源、營運資金及╱或其他融資

為我們實行計劃所需資金的相關短缺款額提供資金。倘配售價最終定為高於0.55

港元，我們將以額外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營運資金。

倘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並無即時用作上述用途，我們的董事目前擬將有關所

得款項淨額存入香港的認可銀行及╱或金融機構作短期存款。

我們的董事認為，配售所得款項淨額連同我們的內部資源將足以為實施我

們於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策略—實施計劃」分節載列的業務計劃提供資金。

投資者應注意，由於如客戶需求的改變及市況出現變化等多種因素，我們

業務計劃的任何部份可能或可能不會根據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策略—實施計

劃」分節所述的時間表進行。在該等情況下，我們的董事將仔細評估情況，並將

資金存入香港的認可銀行及╱或金融機構作短期存款，直至落實有關業務計劃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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